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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 班昭之《女誡》歷來被人大加批駁,認為其是束縛女性的頸繩,把女性進一步推向苦難的邊緣。然今日以歷史的眼光,通過重新解讀文本,分析班昭所處的家庭環境、時代背景、創作動機,對班昭的女性觀將會有個較客觀的認識。我們認為《女誡》是為反對外戚專權,專為宮廷貴族婦女而作的。

在中國古代社會,女子一直處於從屬卑微的地位,女子失去了一切話語權。各種典籍,尤其是古代的“女四書”①為古代女子制定一系列立身行事的法則,其中東漢時班昭的《女誡》[1 ] 堪稱“楷模”。任何一篇為女性爭取合法權益,獲取自由平等地位的文章,幾乎都眾口一詞地認為:“《女誡》系統地把壓抑女性的思想編撰起來,使它成為頸繩,套在了女性的脖子上。”[2] 《女誡》宣揚傳統倫理思想,一直被後人所揚棄。然今日以歷史的眼光,通過班昭所處的歷史環境、時代背景,客觀地解讀文本,對班昭的女性觀將會有個較客觀的認識,對班昭也將會有一個“諒解之同情”的態度。

　
一、班昭及其《女誡》
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附《曹世叔妻傳》著錄班昭的生平:“扶風曹世叔妻者,同郡班彪之女也,名昭,字惠班,一名姬。博學高才,世叔早卒,有節行法度。⋯⋯號曰大家。”班昭所著賦、頌、銘、誄、問、注、哀辭、書、論、上疏、遺令有十六篇。據顧懷三輯補《後漢書·藝文志》,認為可考的有《東征賦》《大雀賦》《幽通賦》及《列女傳注》《女誡》等作品,其女性觀在《列女傳注》中已有所反映,而系統地折射班昭女性觀的為其創作的《女誡》七章。《女誡》除自序外,全文由七章構成,卑弱第一,夫婦第二,敬慎第三,婦行第四,專心第五,曲從第六,和叔妹第七,全文僅1600 多字,通篇貫穿著一個理論:男尊女卑。圍繞一個中心:夫為妻綱。

班昭《女誡》一卷,前有自序。序曰:“鄙人愚暗,受性不敏。⋯⋯但傷諸女,方當適人,而不漸訓誨,不聞婦禮,俱失容它們,取恥宗族。⋯⋯閑作女誡七章, 願諸女各寫一通, 庶有補益, 裨助汝身⋯⋯”粗略分析自序,單就文本而言,可得知班昭作《女誡》的目的是:家族女子將要出嫁,卻未進一步加強教育,不通達婦禮,擔心出嫁女子在夫家有失禮之處,從而使宗族受辱。她以一家之長,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,為本族女子制定了一系列的立身處事法則。在《女誡》中,班昭的女性觀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:
1、強調男尊女卑思想
開篇卑弱第一,班昭認為,女人之常道,禮法之典教應該是:“臥之床下,弄之瓦,而齋告焉。臥之床下,明其卑弱,主下人也。弄之瓦,明其習勞,主執勤也。齋告先君,明當主繼祭祀也。”她認為女人首先應該從思想上認識到自己處於卑微的地位,清醒自己的性別角色,由此出發,應承擔在家辛勤勞作,操持家務,侍奉丈夫,為祭祀活動做好一切準備等等由性別角色而決定的社會職責,此三者缺一不可。

班昭《女誡》對後世影響最大的,被男權文化尊崇的,又為後來宣導女性解放者所鄙薄、大力抨擊的,莫過於認為她從理論與實踐中進一步強化男尊女卑的思想。在“婦行”篇中說:“女有四行,一曰婦德、二曰婦言、三曰婦容、四曰婦功。⋯⋯清閒貞靜,守節整齊,行已有恥,動靜有法,是謂婦德。擇辭而說,不道惡語,時然後言,不厭於人,是謂婦言。盥浣塵穢,服飾鮮潔,沐浴以時,身不垢辱,是謂婦容。專心紡績,不好戲笑,潔齊酒食,以供賓客,是謂婦功。”班昭對《禮記·昏儀》中的“四行”(即四德) ———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作了具體的解釋。在《女誡》中,她從兩個角度對婦行做了規定。用四個“不必”“, 不必才明絕異”“, 不必辯口利辭”“, 不必顏色美麗”“, 不必功巧過人”,輕鬆地否定了女子的才情天賦及女性個性的伸展。另一方面,將男權社會賦予女子的職責進一步得到了強化,如貞閑知恥,訥語寡言,清潔不垢,專心內事等,完全適應男子的審美滿足及道德需求。班昭強調男尊女卑的思想,由此認為女人的天地便是家庭,不必有才,如果有才,那也只是治內之才,她把婦女納入儒家設計的有助於維繫家庭人倫關係的治內之才。雖然從女性的角度,她認為教育也應該普及於女子,但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通過教育使女子知禮,不犯違禮之事。傳宗接代,孝敬父母,相夫教子,是儒家文化對婦女的價值肯定,女性對於自身價值的追求則為儒家男權文化所不能容忍與認同。

2、強調順從
在夫婦篇、敬慎篇、婦行篇、專心篇中,班昭由男尊女卑思想衍生出女子對於男子的絕對順從的思想。班昭首先從《周易》中找到了理論根據。《周易》“一陰一陽謂之道”的觀念,在解說陰陽共存,相互補充的同時,也衍生出男尊女卑的觀念。《周易·系辭下》雲:“乾道成男,坤道成女。乾為天,為君,為父,為尊,為貴,為剛,為強,為表,為明,為上,為陽;坤為地,為臣,為妻,為卑,為賤,為柔,為裏,為暗,為寒,為下,為陰。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”在“敬慎”篇中,班昭認為:“陰陽殊行,男女異行。陽以剛為德, 陰以柔為用。男以強為貴, 女以弱為美。⋯⋯然則修身莫如敬,避強莫如順。”根據弱事強的原則,女必須事男,妻必須事夫。“敬順之道,婦之大禮也。”敬,即對丈夫的尊重,不可有侮夫之心。順,則是容忍謙讓,不爭辯是非曲直,不可言語過頭,冒犯丈夫,否則引起丈夫的不高興,甚至“楚撻從之”,最後“恩義俱廢,夫婦離矣”。遭到休棄,妻也只有自吞苦果,咎由自取了。敬慎不僅要求女子的一切言行都為丈夫服務,甚至在思想上也要求對丈夫忠貞不貳。班昭在“婦行”篇中認為要達到“四行”非常容易“, 唯在存心耳”。因此她在“專心”篇中認為:“夫者天也,天固不可逃,夫固不可離也。”她把丈夫的地位抬到了天的高度。《白虎通·三綱六記》中論及婚姻家庭觀念時所說:“夫婦者何謂也? 夫者,扶也,以道扶接也。婦者,服也,以禮屈服也。”班昭與此如出一轍。班昭從儒家思想出發,強調對人的內心的修養。這與中國古代的禮制是一脈相承的。禮注重的就是對人的內心的作用。由此,班昭特列“專心”篇,強調專心,從內心深處對丈夫忠貞,從一而終,專心正色,不以巧言令色來獲得丈夫的喜愛,要“耳無淫聽,目無邪視,出無冶容,入無廢飾⋯⋯”,一心一意侍奉丈夫,內心不能有絲毫的違抗。

不僅如此,妻除了對夫順從外,在“曲從”篇裏,要求妻對婆婆也應該順從。她認為,妻雖以順從換來了丈夫的喜愛,然若婆婆覺得不如意,妻也同樣遭到休黜。所以“姑雲不爾而是,固宜從令;姑雲爾而非,猶宜順命。”對的固然要好好聽從,即使婆婆說的不對,也還要聽從,不能爭辯是非,爭曲直。要求妻不僅僅順從,而是曲從。在“和叔妹”篇中,班昭認為:“婦人之得意於夫主,由舅姑之愛己也;由叔妹之譽己也。”由此,在同篇中,她說:“叔妹之心,複不可失也”,與小叔小姑要相處融洽,以謙順來獲得他們的好感,希望他們能在婆婆面前為自己美言幾句,以此最終能在家庭中贏得一席之地。

其實,之所以如此,究其原因,是因為在夫權社會中,女子在經濟上依附於男子,在中國古代法定的婚姻制定中,它是以丈夫在家中的絕對權威為存在的前提的。這種父權性質的婚姻具有單方面的不可離異性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中闡述:“母權制的被推翻,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。”[3 ] (P69) 父權制下,女性失去了完整的人格,女性被剝奪了從事社會活動的權利。她們全部生活都被束縛在家庭之中,因此,婚姻成了女性唯一可以實現依附生存的途徑。為避免被拋棄,女性只有順從男性,溫柔地順從丈夫並為其生兒育女,以此作為生活的唯一標準。

解讀《女誡》文本,表面上看好像為曹家女子而作,而通過其歷史環境、時代背景等各種因素分析,我們發現,班昭作《女誡》的物件實為皇后、貴人、宮廷女子等貴族女子,為反對當時的外戚專權而作,而並非一般的平民女子。《女誡》自序中所說的為本族女子作不過是作者的隱晦之詞,後人附會《女誡》的文本,更對班昭大加鞭撻,似乎是有違班昭的初衷。

二、班昭女性觀產生之原因透析
《女誡》所透視的女性觀與此前儒家女性觀似乎並無本質的區別,然班昭第一個以女性的身份為女子制定了立身行事的教科書,卻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。

1、時代、家庭的影響
西漢武帝時,以周禮為核心的儒學成為官方利用政權力量推行的統治思想。儒家中湧現出許多重要的論著,通過對儒家的經典闡釋,闡述新的見解。董仲舒時利用“陰陽五行”學說來論證“三綱五常”源出於天,從而說明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間的上下、尊卑關係是天意所定,不可更改的。“陰陽五行”學說融進儒家理論後,使先秦儒家的道德說教帶上了哲學本體的意義。於是在原本的宗法人倫關係之上又塗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。這種政治化神秘化了的儒學,就成為封建禮教的開端,為強化封建統治奠定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。到東漢時,儒學發展到了極盛時期《, 後漢書·儒林傳》也已略見大概。

班昭生活在儒學盛行的時代,且又生長在儒者的家庭中。班昭祖先是北邊的豪強,從五世祖起,逐步由富而貴,開始是地方官員,後來成為朝廷顯貴。成帝時,曾祖班況有女婕妤,三子也都顯赫有聲名。史載“許、班之貴, 傾動前朝, 熏灼四方”[4 ] (P4205) ,可以看出他家的盛況。父班彪“性沉重好古”“, 以通儒上才,傾側危亂之間,行不逾方,言不失正,仕不急進,貞不違人⋯⋯”。[5 ] (P1329) 從班彪、班固的列傳中,也看出父子倆都謹守儒道,言行舉止恪守儒家風範。而且,與西漢劉向同時代,班氏家庭已開女學之端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記載班況之女,孝成班婕妤“誦《詩》及《窈窕》《德象》《女師》之篇。每進見上疏,依則古禮。”班況長子伯,為侍中,也曾勸阻成帝好色淫亂。班昭兄班固撰《漢書》,所撰史料有來自劉向父子所撰者,且其外戚元後二傳亦並重後妃之德。班昭出生於這樣一個顯赫又充滿儒學氛圍的家庭中,耳濡目染,接受了儒家思想的薰陶,想必受他們影響,很自然地將這種思想付諸于日常的言行舉止中,並忠誠地按照儒家經典對女子的要求對自己提出了嚴格的要求。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雲班昭有“節行法度”,即她在《女誡》中所說的“年十有四,執箕帚于曹氏,於今四十餘載矣。戰戰兢兢,常懼黜辱,以增父母之羞,以益中外之累。夙夜劬心,勤不告勞⋯⋯”班昭十四歲嫁于曹世叔,曹世叔早卒,四十多年來,每天心驚膽戰,日夜操勞,備受艱辛,如履薄冰,撫養孩子,侍奉公婆,惟恐稍有不慎,招致公婆的休黜侮辱,給父母家族的名聲帶來汙損。年長時,又必須承當起家長的重擔,為家庭消逝自己的青春歲月,嚴格按照“三從四德”的要求為族人作出楷模,雖為女子,卻因班昭早年的家庭教育,加之自身的聰慧多才,無形中卻對自己提出了比一般女子更高的人格要求。

2、《漢書》對外戚的評價及對班昭之影響
《漢書》歷經班彪、班固之手,最後成于班昭。《漢書》的《外戚》《元後》兩傳重後妃之德。《後漢書·班彪傳》雲:“彪乃繼采前史遺事,傍貫異聞,作後傳數十篇,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。”因此,在新莽政權複滅後,班彪即對西漢外戚政治的歷史教訓進行了一番總結,在分析王莽代漢的原因時,他在《漢書·元後傳》中指出“: 三代以來《, 春秋》所記,王公國君,與其失世,稀不以女寵。漢興,後妃之家呂、霍、上官,幾危國者數也。及王莽之興,由孝元後曆漢四世為天下母,饗國六十餘載,群弟世權,更持國柄,五將十候,卒成新都。”當時,割據隴西的隗囂向他請教朝代革易的問題,他也從大一統集權專制皇權與外戚政治的關係兩方面,分析了西漢政權傾覆的原因。他說:“漢家承秦之制,並立郡縣,主有專己之威,臣無百年之柄。至於成帝,假借外家,哀、平短祚,國嗣三絕,危自上起,傷不及下。故王氏之貴,傾擅朝廷,能竊號位,而不根於民。”[4 ] (P4207) 可見,班彪對於外戚之事,始終保持一種清醒的認識,且對此有相當敏感。班固對外戚也有一番重要的評論,他從傳統儒家觀點出發,將漢初至平帝時的外戚進行比較,分析外戚得以保全或滅族的原因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雲:“夫女寵之興,繇至微而體至尊,窮富貴而不以功,此固道家所畏,禍福之宗也。序自漢興,終於孝平,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,然其保位全家者,唯文、景、武帝太后及邛成後四人而已。至如史良娣、王悼後、許恭哀後身皆夭折不辜,而家依託舊恩,不敢縱恣,是以能全。其餘大者夷滅,小者放流,烏呼,鑒茲行事,變亦備矣。”女寵貪戀權勢,進而干預朝政,因而遭致覆滅。而為數不多者因為不敢放縱自身,在權勢前有較清醒的認識,從而得以全身。在《漢書·外戚傳》中,所列外戚專權之事比比皆是。

班昭被召入東觀藏書閣奉命完成《漢書》,接受了《漢書》的編寫體例及其思想傾向,並在實踐中一以貫之。《漢書》剛完成以後,因“多未能通者,同郡馬融伏于閣下,從昭受讀⋯⋯”[5 ] (P2785) 班昭在傳授《漢書》的過程中,很自然將其父兄的思想貫穿其中。漢人最重家法,依常理,此類情況也當如此。因此,從某種意義上說,其父兄在《漢書》中傳輸的思想,也即班昭之思想。《漢書》重後妃之德,反對外戚專權的思想也必為班昭所接受。除《天文志》《八表》之外《, 漢書》雖非班昭所作,從某種意義上說,她卻可以說是其父兄的代言人。
3、東漢現實之管窺
西漢高祖逝世後,呂後臨朝專政,由於這個原因,外戚呂氏恣意弄權,造成了混亂的局面。鑒於此,光武帝在逝世前一年特發佈詔令,把呂太后逐出漢家宗廟之外,而將文帝之母薄氏尊號為高皇后,配食地祗。詔書曰:“高皇帝與群臣約,非劉氏不王。呂太后賊害三趙,專王呂氏。賴社稷之靈,祿、產伏誅,天命幾墜,危朝更安。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,同祧至尊。”[5 ] (P83) 這一道詔令顯然是在告誡後妃和外戚們,如果像呂後那樣臨朝稱制,援引外家專擅朝政,那麼死後就不配食漢家地祧。

然而漢家王室外戚專權的情況卻時有發生,且愈演愈烈。在中國,外戚專權以漢代尤以東漢最為嚴重。東漢諸帝,除光武帝六十三歲逝世外,獻帝禪位後五十四歲逝世外,其餘十一帝皆早殤。皇帝早死,繼位者必年幼,繼位者年幼母后必易臨朝。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載漢武帝去鉤弋夫人,認為:“往古國家所以亂也,由主少母壯也。女主獨居驕蹇,淫亂自恣,莫能禁也。”所以為漢武帝生子者,無論男女,其母無不遣死。然而東漢時候子少母壯的歷史卻一再重演。東漢近二百年間,太后臨朝的時間長達四五十年。對外戚專權,史家歷來就有評論。範曄作《後漢書·皇后紀》,另有其“正得失”的深意。他在這篇紀的序中說:“自古雖主幼時艱,王家多釁,必委成塚宰,簡求忠賢,未有專任婦人,斷割重器。”[5 ] (P400) 因為“專任婦人”,必致“外姻亂邦”。為此,針對東漢現實,他尖銳地指出:“東京皇統屢絕,權歸女主,外立者四帝,臨朝者六後,莫不定策幃簾,委事父兄, 貪孩童以久其政, 抑明賢以專其戚。”[5 ] (P410) 女主臨朝,不得不委事父兄,久而久之,便會造成外戚干預朝政的事實,範曄對此已是觀察入微。

班昭入宮,正是章帝時專權的竇憲被殺,梁氏得勢,皇后陰氏由於牽連到巫蠱之事而被廢黜,鄧貴人成為皇后,鄧氏外戚鄧騭位高權重的和帝時代。和帝時,班昭多次被詔入宮中,給皇后及諸貴人講學,講學無外乎如何母儀天下、遵守婦德等等相關內容。班昭作為女史經常出入宮中,對宮廷之事自然了然於心。對當時的外戚及女禍問題不能不擔心。對於外戚專權給漢家王室及百姓造成的災難,班昭是相當清楚的。班昭兄班固就因為竇憲一案而冤死獄中。出入宮中,為皇后諸貴人講學,兒子曹成被封為齊相,也並非她所願,其自序雲:“聖恩橫加,猥賜金紫,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。”在《女誡》“夫婦”篇班昭指出:“察今之君子,徒知妻婦之不可不禦,威儀之不可不整。”若非親見,怎會有此感想? 班昭真誠地希望女子能卑弱、順從,接受禮的教導,順乎“陰陽互補”之道。能“在其位,謀其政”(侍候丈夫,教育子女,母儀天下⋯⋯) 。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載班昭“及鄧太后臨朝,與聞政事”。永初中,鄧騭以丁母憂,上書退職,鄧太后不想應允,問班昭,班昭在《上鄧太后疏》中,認為:“謙讓之風,德莫大矣”,並引《論語》曰:“由是言之,推讓之誠,其致遠矣。”在勸諫鄧太后中,班昭一再表達了“謙讓”與“推讓”的重要性,贊成鄧騭辭職回鄉,委婉地表達了反對外戚擅權的想法。

綜上所述,雖為女性,班昭卻並非是男權文化的叛逆者。相反,在當時的儒學環境及家庭氛圍影響下,她已從內心深處認可了這種男權文化,並將之化作一種自覺的行動。無論是在《上鄧太后疏》中,或者為其兄班超上疏請歸,或者其《女誡》,都多次引用《論語》《詩經》《禮記》等儒家經典,這也可略窺儒家文化對她的影響。她從思想到言行都為貴族女子作了一套加強個人修養的道德規範,理想地希望以此達到近則修身遠則治亂的目的,將《女誡》思想當作自己理想觀念的載體和道德評判的標準。她以儒家正統的道德觀念,站在男子的立場上論述
她的女性觀,宣揚其封建倫理道德,雖有其歷史意義,但不可否認,她同時賦予了女性更沉重的責任和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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